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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，在行政系统——经营管理系统设置审计机构，此种模式最为科学、有效。内部审计机构，对

于其开展的审计业务，要向审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，并接受监事会的指导；对于其行政方面的内容，要向总经理负

责并报告工作。这种组织模式是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组织机构的最佳模式。

其理由有以下五个方面： 

1、与国际惯例接轨。以上这种双向负责、双轨报告并保持双重关系的组织形式，与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《内部审计实

务准则》的要求相一致。西方许多公司在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上都采取了这种组织形式，即内部审计部门同时向管理当局

和董事会负责和限告。 

2、符合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。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剥离改制而来，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在人员、业务、

资产等方面存在紧密的联系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缺乏独立性，监事会行同虚设，管理层得不到有效的监督，内部人控制

情况严重，这些因素导致公司财务质量不高，财务造假行为在公司内部得不到遏制的现状。因此，加强对管理层的监

督，在我国的现实选择是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，在董事会中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，引入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

员会制度。这符合我国国情，符合我国公司治理改革的发展方向。 

3、提升内部审计在公司组织架构中的相对独立性。独立性是保证内部审计人员客观、公正或免除偏见从事审计活动的先

决条件，是内部审计工作的基础。这里讲的独立性指相对独立性，在公司的组织结构中，一方面内部审计部门属于公司

行政系统下的职能部门，在日常的活动中要服从于公司管理当局的指挥，结合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进行审计，这时的内

部审计部门相对于其他职能部门是独立的；另一方面，内部审计协助董事会履行对管理当局的监督职责时，内部审计相

对于管理当局又是独立的，这可以避免管理当局的干预。世通公司破产案能够得以披露，就得益于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

性，如果内审人员无权接触董事会，不能向审计委会员直接报告工作，世通公司破产案到目前可能还没有被发现。 

4、帮助审计委员会有效履行公司治理的职责。在审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，并不是每个成员都具备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

和技能，而且他们无法经常性地参与会计和审计的业务，也不可能亲自执行对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检查和评价。一方

面，审计委员会若有效地履行全面监管的职能，就需要依靠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，并经常与之保持信息的沟通与互动；

另一方面，内部审计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和资源优势，了解公司的内部控制，做出的评价也客观公正，可以对审计

委员会实施有效的帮助。 

5、保证内部审计职能的充分发挥。传统审计多强调和偏重于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，忽视了内部审计的评价、鉴证和服务

职能。从西方现代内部审计的发展来看，其职能的重心已转移到评价、鉴证和服务性功能上，其目的在于增加组织的价

值和改进组织的经营。审计署在2002年重新颁布的《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中明确内部审计的目的是“促进加强经

济管理和实现经济目标”。而在这种组织模式下，内部审计机构可以充分发挥监督、评价和服务职能。在工作内容上，

不仅可以检查和评估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数据是否真实可靠，还可通过介入生产经营管理活动，对公司管理、经营活动的

合规性和内部控制性进行检查和评估。在工作方式上，可将内部审计的关口前移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审计并重，可以体

现内部审计的全面性和全过程性，向公司的管理层提出改进和加强管理的措施，协助管理明确责任，避免出现决策失误

和管理失职等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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